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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是轴缺的是法？

近年来，汽车断轴事件频发，而不少因
断轴展开维权的车主，却依然艰难地“走在
路上”。 几年时间里，断轴这个问题不但没
有解决， 反而像传染病一样出现在越来越
多的汽车品牌身上。 曾有汽车专业人士接
受北京交通台 《汽车江湖》 栏目采访时表
示， 各厂商之所以尚未对相关车辆予以召
回， 主要原因是质检部门还没有查明断轴
的原因。

乍听起来，这个理由似乎很有道理。问题
没查清楚，厂商当然可以不召回。但笔者忽然
想起， 某品牌车辆在美国发生刹车故障的时
候， 美国的政府部门也没有查明汽车的问题
到底出在哪里， 但是该品牌车辆为什么在美
国就能被大规模召回了呢？ 关键就在于法律
规定的不同。

先说举证。 汽车有问题，需要车主或者
政府花钱去查明原因吗？ 欧美一些国家的

法律告诉我们，不需要。 汽车有问题，厂商
就要说明问题出在哪里， 说不清楚又无法
杜绝问题的，那就先别卖了。 用法律上的理
论来讲， 汽车厂商处于绝对的技术优势地
位，具有普通人无法达到的证据获取能力，
当纠纷双方的举证能力差别悬殊的时候 ，
应当通过公正的程序规则来实现实质正
义， 在社会利益集团与个体利益保护的价
值衡平中更加侧重保护弱者的权益。 我们
还是以某品牌车在美国发生刹车故障为
例———车出现问题， 厂商总裁就要接受公
开质询，说不清问题在哪里，那就算厂商有
错，就得向消费者赔钱。

接着再说赔偿。 大家应该知道，汽车生
产厂商在美国稍微出点问题就可能面临高
额惩罚性判决。为什么？哈佛大学教授桑德
尔在《公正》一书中讲述的真实案例可以解
释。 Pinto 曾是福特汽车公司推向市场的一

款小型车，当时十分受欢迎，但它的油箱设
计却有缺陷，很容易爆炸。 事实上，确实有
不少人因驾驶 Pinto 而被炸死，还有一些人
严重受伤。于是福特公司被告上法院。结果
人们发现，福特公司早就知道 Pinto 的设计
问题，福特还专门做过一项成本收益分析，
然后发现，Pinto 车上每增加一个零件，成本
就要增加 11 美元。 如果这么做，总计 1250
万辆车， 共要花费 1.37 亿美元才能让这款
车更安全。 不过他们还计算了另一种情况，
按照故障发生率 ，pinto 可能最多造成 180
个人死亡，即便每个死者可分到 20 万美元
赔偿，外加上还有 180 人受伤，每人赔偿 6
万美元 ； 再加上公司需要更换约 2000 辆
车，每辆 700 美元的维修费用，全部费用加
起来，仅约 4950 万美元。 如此，根据这份成
本收益分析，福特公司最终决定，不为 Pinto
车的油箱安装保护装置，就等着谁死谁告，

再赔钱。 福特的这种将生命量化的做法一
经披露便在美国引发了轩然大波， 最终导
致美国立法通过了高额惩罚性赔偿制度 ，
目的就是预防福特公司这样的行为， 要让
所有的厂商一旦被发现故意隐瞒产品故障
就被罚个底儿掉，让它们得不偿失，再不敢
做出等着死人的恶行。

我国当下正在不断完善法治建设。如果
我们的法律同样引入高额惩罚性赔偿制度，
相信可以大幅度减少断轴事故的发生。近年
来，在全国范围内不时发生断轴事故，却鲜
见厂商对相关车辆予以召回。一个很浅显的
道理就是， 反正车主无法证明断轴的原因，
即便将来有一天政府部门找到原因，相关车
辆也早就大卖特卖了，到时再从利润里拿出
九牛一毛，赔给那些坚持告状的，最终厂商
还是赚得盆满钵满。

“任何人不能因自己的过错而获益”，这

是自罗马法时代就已经确立的一条法律原
则。 当断轴已经威胁到消费者的生命安全的
时候， 如果我们的法律依旧允许汽车厂商优
哉游哉地继续销售， 同时大言不惭地说什么
让老百姓举证断轴发生的原因， 甚至即便将
来找到了故障原因也只需赔偿数额有限的一
点钱， 那么就是在纵容厂商利用自己的冷血
和不道德来赚钱。这显然是非正义的。当我们
在汽车生产和制造上不断学习和靠近欧美发
达国家时， 为汽车业立法或许才更是一个需
要学习并借鉴先进经验的领域！

（作者为北京华沛德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任何人不能因自己的过错而获益”！汽车厂商处于绝对的技术优势地位，具有普通人无法达到
的证据获取能力，当纠纷双方的举证能力差别悬殊时，应当通过公正的程序规则来实现实质正义。

电商作为目前主流的购物方式之一，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 但由于相关法律规定存在空白，监管存漏洞———

随着房价的不断攀升，房屋由谁继承成
了不少家庭纠纷的导火索。 尤其是对于单位
分配的福利房、政府提供的保障房以及在宅
基地上建的“共建房”等特殊房产的继承问
题，更是因为其本身的法律关系复杂而让继
承纠纷更加难解。 可是，难解法官也要一一
化解。 面对这些“特殊房屋”，我们到底该怎
么办？

福利房：谁的福利就该分给谁吗？

福利分房是特殊时期的房屋取得形式，
更是一些单位给职工提供的一项主要福利。
1989 年 8 月，王清单位开始出台分配福利房
屋的文件， 以每平方米 520 元的价格出售单
位的房屋。 当时的王清根本无力负担几万元
的房款。 好在单位里大家经济条件差不多，
所以房屋一直未能分完，而王清在积极筹钱
的基础上报名参加分配，占据了单位房屋分
配的优先权。

在王清凑钱的过程中，认识了丧偶的单
亲母亲张芳。 由于互相产生了好感，且王清
觉得两个人筹钱更有助于自己早日买上新
房， 于是两人认识不到半年就登记结婚了。
1991 年底，王清凑齐了三万余元购买了单位
的一套福利房， 并将房屋登记在自己名下。
王清与张芳带着张芳 10 岁的孩子张松一起

搬进了新房。
2011 年，张芳因病死亡，张松起诉至法

院，要求继承母亲张芳的遗产份额、对房屋进
行重新分配。 王清表示房子是自己福利分房
所得，属于个人财产，不同意张松的诉请。

解析： 分房福利的获得与分房人的身份
密不可分。 所以很多产权人认为房屋的产权
专属于自己。 但实际上，我国婚姻法对于夫
妻共同财产有明确的规定，对于房屋等不动
产的产权认定主要基于房屋取得的时间是
在婚前还是婚后这一特定时间进行判定，对
房屋产权的性质并无明确要求。

具体到本案来看，虽然王清单位在 1989
年就开始了福利分房，但此时王清由于经济
原因并未购房，而是在与张芳结婚近一年后
才购买房屋， 房屋产权的取得已经在婚后，
所以对于该福利房屋张芳应该具有相应的
产权份额。 所以，张松应该和王清、还有张芳
的父母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一起继承张芳
的房屋份额。

两限房：家属能继承购房资格吗？

限房价、限地价的“两限”商品房已经成
为不少城市 “夹心层” 的一个好选择。 2011
年，王平幸运地获得了当地限价房的购房资
格，房价仅是周边房屋均价的 70%。

为了抓住这个好机会， 王平立即与房产
商签订了商品房预售合同并按照对方要求
支付了定金及购房款。

天有不测风云。在房屋产权登记之前，王
平却因车祸丧生。 王平之子王欢在处理王平
的后事时被房产公司告知：王平因为不可抗
力死亡，双方的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所以王
欢可以领回王平支付的相应价款。

从王平购房时间算起， 周边的房价又在
持续上涨。 王欢认为，自己作为父亲的第一顺
序继承人应有权继承父亲的购房资格，自己可
以代替父亲履行该限价房屋预售合同，所以起
诉到法院要求房产公司继续履行过户手续。

解析：限价商品房是具有很强的人身属性
的房屋，是国家给予某一特定群体购房的优惠
政策，不具有普惠的性质。实践中，各地对于购
买限价房的资格均有严格的限定。包括个人收
入和无房证明等条件限制。而且在限价房资格
的获取时也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甚至很多
购房人资格是通过摇号的方式获取。

本案中， 王平是以个人身份申请限价房
资格并获得批准，在此过程中，王欢并非该
房产的共同申请人，所以该房屋购买资格仅
专属于王平。 实际上，如果以王平父子两人
名义共同申请，两个人的收入情况和产权证
明都可能不符合限价房的资格要求，无法取
得购房资格。 所以法院最后认定，王欢无权
继承该购房资格。

共建房：给家人做饭能分房产吗？

在农村宅基地上建上一套属于自己的房
子是农民居住房屋最重要的房屋来源。 1988

年，王武与杨秀夫妻俩就曾在自己的宅基地
上盖起了房子。 建房时,儿子王晨与女儿王丽
都已成年。

为了让房子盖得快点， 建房时一家四口
进行了明确的分工： 王晨帮助父亲一起盖
房、杨秀负责采购原料、王丽负责做饭。 经过
家人一年多的努力，六间房屋拔地而起。

房屋建成后，王晨与王丽相继结婚。在王
武看来，自己的房子以后肯定要留给儿子和
儿媳，为了补偿女儿王丽，王武举债给王丽
置办了一笔丰厚的嫁妆。 未曾想由此引发了
姑嫂之间的矛盾。 为了防止日后财产分配出
现问题，王武夫妻留下遗嘱，将六间房屋留
给儿子和儿媳继承。

二老去世后，王丽一怒之下诉至法院，要
求确认自己的房产份额。

解析：在农村，很多人认为只有在家庭建
房时候出钱或者亲自参加劳动，才叫做法律
上的“出工出力”，才有资格分享房产。 而在
司法实践中，家庭成员只要在建房时已经成
年且具有相应的劳动能力，就视为其在建房
过程中出资、出力。 除非对方有充分的证据
予以否认。 例如，在建房时某成员正好在外

地工作且并未对家庭进行资助或者因刑事
犯罪被剥夺人身自由等情况。

从本案来看， 王武与杨秀夫妻俩以遗嘱
的形式处分自己的财产本身没有问题。 但在
建房过程中，王丽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虽
然王丽仅仅是通过做饭的形式完成相应的
“后勤保障”，但这却解决了王武等三人的后
顾之忧 ，也是对建房这一 “家庭工程 ”的分
担，应视为对于房屋建造出资出力。 所以法
官在综合王家人建房时贡献大小后进行酌
情分配，将南侧半间房判为王丽所有，其余
归哥哥王晨所有。 （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单位：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特殊房屋”该如何继承

●单位分的福利房，是谁的福利就由谁独享吗？
●保障房的购买资格，别的家庭成员能继承吗？
●一家人盖的共建房，没参与建房者能分享吗？

近年来， 我国网络零售市场实现了爆发
式增长。据媒体统计，B2C（企业到用户的电子
商务模式） 在网络零售市场所占比重一路上
升，2014 年占比达到 45.8%， 交易规模超过 1
万亿元。 然而，某些不良商家利用法律空白进
行“售假卖假”，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其中，药
品、服装、鞋、酒和生活用品成为“重灾区”。

组建制假“团队”卖假酒

“八八坑道”是台湾白酒市场主要领导品

牌之一。 随着近年来两岸交流的深入，该品牌
白酒在厦门地区乃至福建沿海地区取得了不
错的销售业绩，并积累了良好的市场美誉度。

看到“八八坑道”的酒有很大的商机，厦门
人陈某祥打起了歪主意，他在厦门市租了一处
民房作为厂房，开始大量生产台湾“八八坑道”
假酒，同时以第三方经销商的形式在一家知名
电商平台上线销售， 并陈列展销了 38 度、52
度、58 度等不同种类的白酒。

为了保障销售渠道顺畅， 陈某祥雇佣人
员分工协作，以“分组”组建团队，成立了“采
购小组”、“生产小组”和“运营小组”，分别负
责假酒原材料的采购、 分装、 制作和线上销
售。为了掩人耳目，陈某祥还在外地开办制酒
公司，并在网络上提供真实可靠的注册地址，
给消费者营造“正品”、“真货”的假象。

后来， 公安机关在调查中发现陈某祥制
假售假行为， 并查获其假冒并企图用于销售
的“八八坑道”高粱酒近两千瓶，共计价值 46
万余元。同时，公安人员还查获陈某祥用于制
作假酒的包装纸盒、礼盒、瓶标等上万个。 公
安人员还在四川缴获假酒上万瓶，经鉴定，合
计人民币 270 多万元。

近日， 法院判决陈某祥犯假冒注册商标
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
百万元；其他人员也获刑一年至两年不等。

“三人公司”卖出假货 3000多万元

一家国际知名运动品牌的鞋类销售 ，
在国际运动服装类别中一直处于三甲之
列，这样的成绩让该品牌成为某些制假、贩

假不法分子的制售目标。
2011 年 9 月，骆某伙同白某、丁某共同

成立公司，并分别负责销售、财务和采购，同
时租用厦门某仓库， 主要销售假冒一国际知
名品牌的运动鞋。之后，骆某等人为了谋取非
法利益，购进明知是假冒名牌的运动鞋，并将
其销售给两家在国内赫赫有名的电商销售平
台，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三千多万元。

在接到群众举报线索后， 公安人员抓获
骆某等人， 并从该公司及仓库查获贴有某知
名品牌商标的运动鞋共计 13472 双，经鉴定，
全部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合计价值为近
百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 该公司明知是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而予以销售， 其中已销售金额为
人民币三千多万元， 尚未销售的假冒注册商
标商品货值金额共计人民币九百多万元，均
系数额巨大；被告人骆某、白某、丁某在公司
实施犯罪过程中起决定作用， 系单位犯罪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公司和骆某、白某、丁某
的行为均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其中尚未销售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部分是
犯罪未遂。

近日，法院判决，该公司犯销售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万元。骆
某等人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各判
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并各处罚金人民币
二百万元。

售假已经“规模化、组织化”

电商正逐渐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网

购已经是很多普通人首选的购物方式。 但
是，随着电商的发展，网购也成为司法纠纷
的 “重灾区”， 其中又以售假贩假为主要问
题。 以厦门市思明区为例，2013 年以来，该
区法院就受理 24 件涉电商平台售假的刑
事、民事案件，涉及某宝网、某某会等知名电
商销售平台，而受害品牌包括耐克、金门高
粱酒、斯伯丁篮球、金门一条根等各个领域
的知名品牌。

记者注意到，在思明区法院受理的 B2C
电商“售假”纠纷中已经呈现出“地域化”、“规
模化”、“组织化”特征。

“地域化”指的是，B2C 电商的“售假”范
围主要围绕假货来源地、 制造地、 贩卖地进
行。

以鞋类为例，目前 B2C 电商“售假”多集
中在鞋类品牌出口集中区———福建晋江、莆
田等地。据分析，这可能与目前产业转型存在
关系。 目前，该地域制造业生产设备齐全、劳
动力资源丰富，大多企业出现产能过剩，实体
利润微薄的问题。 因此， 某些企业 “铤而走
险”，利用 B2C 平台“售假卖假”，以谋取高额
利润。

“规模化 ”指的是 ，B2C 电商的 “售假 ”
数量已成规模 ，涉案金额动辄以千万元计
算 。

同样以鞋类为例，在已审理的 B2C 电商
销售假鞋案中，有在某宝网销售假冒“匡威”
鞋达 4000 余万元， 也有在 “某某会”、“某鞋
库”上销售假冒“耐克”鞋达 3000 余万元。 据
分析，B2C 电商上销售的假名牌多以 “低价
便宜”为卖点，迎合了大众对“名牌”趋之若骛

的消费需求。 不法商家正是利用部分消费者
的不良心理和电商渠道的便利性， 有针对性
地“售假卖假”，导致假货泛滥。

“组织化”指的是，B2C 电商的“售假”团
队已有清晰组织架构，团队分工明确，成员分
别负责生产、采购、销售、物流、财务等。 “售
假”团队甚至利用 B2C 电商平台搭建地区分
销体系，销售范围遍及全国 27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

据了解 ，B2C 电商 “售假 ”成泛滥之势
与其经营模式有直接关系。 目前，多数 B2C
电商采用“自营+平台”的经营模式。由于市
场竞争激烈，为了吸引消费者，部分 B2C 电
商在选择供应商和进驻商家时， 往往放松
检验， 导致其对于第三方商户的质量难以
把控。

同时，相关法律规定存在空白，监督执法
失位，导致 B2C 电商“售假”的违法成本相对
较低。目前，对于绝大多数售假的 B2C 电商，
国内并没有相关法律约束。 一旦发现销售侵
权商品、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经营行为，执法
部门只能依据《产品质量法》、《商标法》等法
律法规进行查处。 与违法所带来的丰厚利润
相比，处罚的震慑力有限。

另外，政府机构对 B2C 电商一般仅审查
其网络经营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 对具体
销售的商品的许可文件和实际销售货物审查
不严，即便有要求品牌销售许可，一般均未严
格要求批次一一对应，而监督缺失也间接“鼓
励”了 B2C 电商的“售假”行为。

图片来自：BOWN.COM

“便宜”假名牌在电商平台“猛卖”

我国律师总数已达 ２７ 万多人
据新华社电 （记者白阳）记者从 ２０ 日召

开的全国律师工作会议上获悉， 我国律师事
业近年来取得长足发展，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全
国律师总人数已达 ２７ 万多人，律师事务所达
到 ２ 万多家。

据悉， 我国律师队伍正以每年 ２ 万名的
速度增长在发展壮大， 去年底已达 ２７ 万多
人。广大律师已成为促进法治中国建设、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统计数据显示， 全国律师每年办理诉讼
案件 ２８０ 多万件， 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近
１００ 万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３ 万多件，提供
公益法律服务 ２３０ 多万件次， 担任法律顾问
５０ 多万家。

尽管我国的律师事业发展迅速 ， 但从
实践看， 法律服务需求增长与供给不足的
矛盾还比较突出。 记者了解到，在全国每年
审结的 ８５０ 多万件民商事案件中 ， 有律师
代理的不到 ２００ 万件 ； 而在涉外法律业务
中， 全国能熟练办理相关业务的律师不足
３０００ 名。

全国律师工作会议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律师事业正面临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中央将进一步保障律师
执业权利，加强律师执业的规范管理，强化律
师队伍建设，为律师执业创造更好环境。

北京将试点行政争议适用调解
据新华社电 （记者乌梦达 梁天韵）记者

从北京市政府法制办了解到，《北京市行政
调解办法》将于 ９ 月 １ 日起施行，规定涉及行
政赔偿、补偿、行政自由裁量权这三类行政
争议的案件，可通过行政调解解决。

北京市法制办副主任、 新闻发言人李富
莹表示， 调解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
手段，一般包括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
解三种方式。 其中行政调解就是由行政机关
作为调解主体化解处理争议纠纷。近几年，随
着矛盾纠纷越来越多， 法院诉讼被推向第一
线， 行政调解反而退居第二线。 在此背景之
下，有必要将行政调解手段利用起来。

北京从 ２０１１ 年已开始全面启动行政调
解，２０１４ 年全市行政机关共受理行政调解案
件 ３０２７３０ 件，调解成功 ２３６１２９ 件，成功率为
７８％。

为尽量在前端化解矛盾争议，《办法》将
这三类争议的调解适当前移，规定对这三类
争议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的，在复议机关作
出决定或者法院作出裁判之前，行政机关在
复议机关、法院的指导下可以进行调解。

《办法》同时规定，调解行政争议的处理
期限， 应当在自当事人同意调解之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内结束。

云南成立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
据新华社电 （记者王研）云南省法官检

察官遴选委员会 ２０ 日正式成立。该委员会由
专门委员和专家委员组成，１５ 名委员中，只
有 ２ 名委员来自法检系统， 社会各界代表比
例高达 ８６．６％。

云南省委政法委政治部主任李建阳介
绍， 组建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是与司法人
员分类管理改革相配套的一项改革内容。 为
体现遴选委员会的广泛代表性， 云南省规定
社会各界代表比例应不低于 ５０％。据此，云南
省成立了由 １５ 名委员组成的法官检察官遴
选委员会，其中，７ 名为专门委员，由省纪委、
省委组织部、省委政法委、省人大、省政协及
省法、检两院推荐产生，代表相关部门；８ 名
为专家委员，由法学学者、资深法律工作者等
具有较高法律专业素质的人士和部分社会人
士构成。

记者了解到，云南是全国第二批 １１ 个司
法体制改革试点省份之一， 云南省委确定昆
明市、普洱市为司法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

南京警方“传销清剿”抓获 700余人
8 月 20 日， 在南京桥北天润城临时设置

的警戒区域内，警察将传销人员集中，准备
带离现场。

当天，南京市公安局发动大规模针对传销
组织的现场清剿行动，抓获 700 余名传销人
员，捣毁 51 个传销“经理室”，同步控制传销
组织银行账户 8 个，资金千余万元。

新华社记者 孙参 摄


